附件5：
微视频大赛活动方案

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，大力推进学校公共艺术教育进程，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，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和艺术氛围，展示我院蓬勃向上、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，决定举办2012年艺术节微视频大赛。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

1、 活动主题：青春·使命

    二、参赛作品要求：

1.作品题材不限，公益广告、动画、影视短剧、校园宣传纪录片等均可；要求思想健康、积极向上且有青春气息。

2.作品视频必须为原创作品，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，若涉及纠纷由参赛人员自行负责。

3. 作品拍摄形式不受限制，摄像机，DV，数码相机，手机等拍摄工具均可；也可使用电脑软件制作的二维或三维动画视频。

4.影片时长：1分钟至10分钟。参赛作品片头字幕必须注明参赛作品名称，片尾字幕注明主创人员及任职。作品可以合作，每件作品填报作者不超过3人。作者需要填写摄影大赛参赛表（附件一），作品需要内容简介。

5.作品规格要求320×240分辨率以上，可以在电脑中播放的常用视频格式，推荐使用mp4压缩格式。文件名必须是作品题目加作者姓名，格式为“ⅩⅩⅩⅩⅩⅩⅩⅩ_ⅩⅩⅩ”（作品题目_作者姓名，中间用下划线隔开）。

6.主办单位拥有对获奖作品的使用权。

三、投稿方式：

作品请发送至邮箱：76624038@qq.com，以附件形式发送。

如文件较大，网络传输困难，可以用光盘或硬盘拷贝方式递交。

地点：3号实验楼207室，教师教育学院影视多媒体实验室。

联系人：寿伟克（tel：13967030967）　

四、截稿时间与参赛程序：

对所有参赛作品，举办单位将聘请有关专家进行评审，大赛分初赛和现场展示答辩两个环节

1、初赛截稿时间：2012年5月10日，在5月13日前完成初审并公示现场展示答辩名单。

2、现场答辩时间：2012年5月16日晚上18:30-21:00

3、现代答辩地点与形式：105阶梯教室，现场答辩以多媒体投影展示作品，作者也可以制作PPT演示文件。

五、评分细则：

1、作品创意独特，构思新颖（30分）

2、内容充实、生动，突出主题（30分）

3、演绎技巧，画面清晰，音质流畅，有字幕，拍摄技巧及制作技巧（40分）
七、奖项设置：

一等奖1名； 

二等奖3名；

三等奖6名。

所有获奖作品将在校园宣传橱窗、学校网站和校报等校内媒体上展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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